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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赵曼琦

达州市纪委监委

“三举措”锻造审查调查铁军

“这本学习手册对定性处理和条规
适用等内容讲解得很详细，对于解决查
办案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很强的指
导性。”

“手册中对各类难点问题进行了详
细讲解，通过认真学习，让我对案件如何
办理有了底。”

……
近日，市纪委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

结合审查调查相关文件制度、审调实务
等实际情况，收集、整理、编辑的《审查调
查实务参考》，受到了各监督检查室和审
查调查室，尤其是年轻办案人员的热议
和关注。

“针对办案一线同志反映的审查调
查制度要求多而散、更新变化快、不便
查阅等问题，汇编形成《审查调查实务
参考》，通过对案件办理中的重点、难
点、热点问题进行梳理汇编，为办案人
员提供参考和依据，使常见的办案业务
都能‘有章可循’。”市监委委员黄新江
介绍，该书共 5 册，180 余万字，涵盖审
查调查相关文件制度、培训讲义、工作
流程图、审调实务等内容，分为“制度、
大纲、解析、实务、措施格式、文稿格式”
等六个篇章，为审调队伍的学习使用提
供了标准和规范。

与此同时，案件审理室下发《案件审
理质量评查标准及评分细则》《审理参考
资料》及《审理手记》，定期编发《审理答
疑》，充分发挥审理综合指导功能，做好

“案前”辅导，督促案件承办人员做好“案
前”业务知识储备。对重大、疑难案件提
前介入，对疑难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对
策，做好案件关键环节质量把关，切实提
高办案质效。

牢固树立以查办案件贯穿联通“三
不”一体推进的工作理念，是省纪委十一
届六次全会明确的三大工作理念之一。
以查办案件为引领，无疑首先要在提高
案件办理质效上下功夫。今年以来，达
州市纪委监委以“编书册”“炼队伍”“晒
先进”三举措，着力锻造一支审查调查铁

军，深入推进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案件查
办质效提升。

“对二级机构的监督力度和精准性
不够，监督方式方法较为单一、效果不够
明显。”

“要加强数字化改革成果运用，不断
创新监督检查的方式方法，有效破解隐
形变异‘四风’发现难的问题。”

……
在市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召开

的“全员办案、全员学习”研讨会上，该室
的纪检监察干部，纷纷立足岗位职责踊
跃发言，谈心得、谈经验、谈感悟、谈建
议，为如何更好履职尽责，提升案件查办
质效开展讨论。

市纪委监委坚持“打铁必须自身
硬”，不断加强自身建设，锤炼严实深细
的工作作风。委机关各科室按照每周一
例会开展“全员办案、全员学习”研讨；委
机关党委利用“巴渠清风”大讲堂开展专

题读书分享现场会；面向全市纪检监察
干部组织“技能大比武”，以赛促学；深入
参与日常监督、信访举报、审查调查、巡
视巡察等各项工作，培养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提升纪检监
察干部的素质和履职能力水平。

5月18日，达州市纪委监委机关举
办第七期巴渠清风“战士沙龙”暨“正四
心、转作风”“四星”干部比选活动中，3
名案件查办质效“一线”先进典型脱颖而
出。不仅如此，今年以来，市纪委监委创
新开设“案件质效学习笔记”专栏，对优
秀学习笔记纳入委机关“红黑榜”进行通
报表扬，形成了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坚持典型引路，从纪检监察队伍
中选树‘先进典型’，用‘身边人’教育
人、引导人、带动人，让办案一线纪检干
部学有榜样、行有示范、赶有目标，为

‘清廉达州’建设保驾护航。”市纪委监
委案件监督管理室相关负责人介绍。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赵曼琦

案例特写：贪欲作祟 自毁人生

“我也恐惧过，可是面对轻而易举到
手的钱财，我不舍得放手，总是自欺欺
人，一直到案发后，被审查调查时，我才
明白原来自己的想法是多么的天真
……”渠县自然资源局地质环境监测站
原站长陈某，在因贪污腐败而被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后，痛心疾首、悔不当初。

一 切 的 起 因 都 在 于 一 个 贪 字 。
2015年4月，某建筑公司中标渠县地质
灾害应急避险场所建设项目，时任渠县
自然资源局地质环境监测站站长的陈
某，任该建设项目的现场代表，负责工程
现场施工进度、质量安全监管及相关协
调工作。2015年5月的一天，该建筑公
司施工负责人找到陈某并向他提出，只
要能在项目上给予关照，在项目竣工后，
会好好“感谢”他。参加工作后的陈某工
作一直比较顺利，对于未来也是自信满
满。可当他因为工作的需要经常接触一
些项目老板后，面对他人的纸醉金迷，再
对比自身，他的心态开始失衡。觉得自
己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的陈某内心被撕

开了一条欲望的口子，他思考一番后，便
未拒绝此事，并在后续的项目工程款拨
付等事宜上给予了该建筑公司“关照”。

2015年11月，眼看年关将至，抑制
不住对金钱渴望的他决定不等项目竣
工，先收取点“辛苦费”。想着想着，陈某
便拨通了该建筑公司施工负责人的电
话，向其索要 5 万元作为自己在该项目
上对其关照的“感谢费”。考虑到后续施
工还需要陈某的继续“关照”，对方答应
了陈某的要求，并于 2015 年 12 月向陈
某转账4.8万元。

2016年1月，建筑公司施工负责人
主动给陈某打电话约其到茶楼喝茶，尝
到甜头的陈某明知其所为何事，也欣然
前往。在茶楼，建筑公司施工负责人向
陈某表示项目的工程款申报资料需要其
签字，随后将工程款申报资料及一个装
有 1 万元钱的信封一并交给陈某，请陈
某在工程款拨付事宜上给予“关照”，尽
快拨付工程款。陈某听后表示没有问
题，熟练地将申报资料和信封一并收下。

而后，陈某主动找县自然资源局的
分管领导杨某某、主要领导张某某对工
程款申报资料签字审核，并顺利拨付了
工程款。为表感谢，对方再次向陈某送
上了1万元“好处费”。

2020 年 12 月 17 日，经渠县纪委常
委会（渠县监务委员会）研究，决定给予
陈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案例警示

党员干部面临的诱惑很多，如果放
纵私欲，就会迷失人生方向，成为金钱
的俘虏，案中的陈某便是如此。“绝非分
之想，拒非分之物”，党员领导干部的权
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党分
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在行权用权的
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规矩、纵权而为。
党员干部要谨慎对待手中的权力，依规
依纪依法严格用权，时刻自重自省自警
自励，始终保持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
色，方能留得住青山，稳得住心神，守得
住平安。


